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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电行业重大事项点评   

 

能效“领跑者”制度出炉， 

加速节能升级利好龙头 

  

2015 年 1 月 9 日   

强于大市（维持）    

事项： 

 1 月 8 日，国家发改委联合 7 部委共同发布《关于印发能效“领跑者”制
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。《通知》要求在终端用能产品、高能耗行业以及公共
机构这三类领域内实施能效“领跑者”制度。其中在用能产品中首先选择
量大面广、节能潜力大、基础条件好的变频空调、电冰箱、滚筒洗衣机、
平板电视等家电产品，以后将逐步扩展到办公设备、商用设备、照明产品、
工业设备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等产品。 

评论： 

 能效“领跑者”制度最终出炉，将从政府层面引领行业进行结构升级。能
效“领跑者”制度此前经过多轮讨论，此次在七部委的联合推动下最终出
炉，符合经济放缓背景下政府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，以及节能环保的要求。
此前行业“家电下乡”与“节能惠民补贴”两轮政策，分别解决了行业增
量与存量更新问题。而“领跑者”制度作为节能惠民补贴政策的升级版，
将从政府层面引领行业进行产品结构升级，具有长远意义。 

 制度类似日本领跑者计划，将长期引领能效水平不断动态升级。前期节能
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泛补骗补情形，并且补贴政策结束后能
效水平出现倒退，未能从根本上加速节能升级进程。目前冰箱、平板电视
一级能效产品占比均超过 90%，能效标准落后，已失去指导意义。而此次
能效“领跑者”指标将与强制性能效国家标准衔接，完善标准动态更新机
制。这一举措类似日本 1999 年起实行的领跑者计划，有望长期引领能效
水平不断动态升级。 

 “领跑者”弱化销量刺激、侧重产品升级，利好技术领先优势明显的龙头。
制度对“领跑者”产品的要求包括：达到 1 级能效水平且为可比产品中能
源效率领先的产品；能效“领跑者”指标逐年提高；采用高效节能技术与
零部件，全生命周期能耗较低；同时对产品认证、检测标准，以及企业的
质量管理体系、供应体系、售后服务能力等均有全面的要求。我们认为，
“领跑者”制度将促进家电产品升级进程，全面利好技术领先综合实力突
出的行业龙头和上游核心零部件企业。 

 “领跑者”入围产品目录每年发布两次，具体补贴细则尚待确定。“领跑
者”的入围采用企业自愿申报、专家评审、社会公示的方式，“领跑者”
目录每年发布两次。入围产品的企业可以在产品包装中使用能效“领跑者”
标志，同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激励政策，鼓励“领跑者”产品技术
研发、宣传和推广。补贴细则尚未明确，但我们参照日本领跑者计划，其
对领跑制造商给予研发及金融支持，对零售商、消费者进行补贴，取得了
良好的推广效果。  

 风险因素：领跑者制度推进力度低于预期；地产销量大幅下滑；市场竞争
加剧。 

 投资建议：能效“领跑者”计划的最终出炉，将从政府层面引领能效水平
不断动态升级，并推动家电产品结构提升，成为家电板块的长期催化剂，
维持行业“强于大市”评级。标的选择方面遵循两条主线，关注技术优势
及综合实力领先的家电龙头，格力电器、美的集团、青岛海尔、TCL集团、
小天鹅A、海信电器、海信科龙；关注主要受益的零部件企业，天银机电、
三花股份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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